
附件一

子計畫 7

【子計畫名稱】雲林縣環境教育暨環境綠美化推廣計畫

一、 目的：補助機關(構)、各級學校、村里辦公處、民間團體及企業等所成立之環保志工隊，

執行環境教育推廣、環境整潔或綠美化改善，鼓勵各單位加入環保志工隊的行

列，提昇本縣環境教育知識及技能，以引導民眾對環境教育發展理念與內涵的

正確認知，產生積極的行動力，用以協助本縣環境教育之推動。

二、 活動名稱：雲林縣環境教育推廣暨環境綠美化計畫

三、 主辦單位：雲林縣環境保護局

四、 申請對象：本縣機關(構)、各級學校、村里辦公處、民間團體及企業等

五、 時間：自核定日起執行至少 6 個月。

六、 內容規劃：

(一)每月執行環境清潔活動至少 1 次，為期至少 6 個月。

(二)每月辦理環境教育宣導推廣活動至少 1 次，為期至少 6 個月；另每月需於環保政策

(如環境清潔 5S 運動、循環經濟、改善農業露天燃燒行為、水資源保護、垃圾減量、資

源回收、惜食、綠色消費及採購等)中擇 2 種主題進行宣導，其中環境清潔 5S 運動為

必要主題之一，相關宣導資料可向本局索取。

(三)計畫執行期間需於補助計畫執行區域中，認養維護公共區域(含社區公園、公廁、口

袋公園、髒亂點等)至少 1 處，且需檢附認養同意書(附表 4)。

七、 申請程序及要求：

(一) 申請單位應於當年度      4      月      30      日以前  (  以本局收文日期為準  )  提出申請  ，請檢具公

文函、申請表（如附表 1）、立案證明、組織章程及計畫書（內容應載明活動名稱、目

的、主辦單位、時間或期程、地點、參加對象、內容、預期效益、經費概算(附表 3)及經

費來源等項目）1 式 1 份，函送本局辦理。

(二) 申請單位如轄屬尚無環保志工隊者，需另檢附 1 份「環保志工隊成立承諾書」

(附表 5)，承諾機關於核定補助日起      50      日內依據「雲林縣環境保護局環境保護志工  

運用計畫」相關規範，向本局登記成立      1      隊環保志工隊並進行實際運用  ，否則本局

得直接取消補助及相關經費核銷。

(三) 為落實在地責任，提升當地社區居民環境素養，本補助案申請單位應以本身組

織所在地  (  同一聚落、社區或村里  )  為申請之執行區域為原則  。

(四) 同一受補助單位，每年度以不超過新臺幣      2      萬元  為限。

(五) 受補助單位每年度以申請      1      次為限  ，如已向本局申請補助經核定在案者，不得

再申請本項補助。

(六) 同一聚落(為眾多居住房屋構成之集合或人口集中分佈的區域，請於申請書上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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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填列聚落名稱)若有超過1個以上單位申請時，將以第1個經本局核定之單位為

主，不再接受其他單位提案申請。

(七) 申請經費時，有資料缺漏或錯誤者，需依機關通知期限補件完成，逾時者將予  

以駁回。

八、 經費請撥、支出憑證之處理及核銷程序：

(一)經核定補助之單位應於辦理完竣後 1 個月內，應依本局規定格式提報計畫成果報告、

資源回收統計表(附表 2)、存摺封面影本、領款收據(附表 6)及原始支出憑證 1 式 1 份

送本局辦理核銷撥款作業。

(二)另成果報告請以電子檔寄送至承辦人電子郵件信箱，並請於 Eco-Life(清淨家園顧厝

邊綠色生活網)上登錄活動相關資訊。

九、 預期效益： 

(一)鼓勵各機關(構)、各級學校、村里辦公處、民間團體及企業等自主成立環保志工隊，

運用現有資源及人力編組，發揮團隊合作精神，改善居住環境衛生，進而落實生活

環保之行動。

(二) 運用各單位之固有資源，結合企業、社區、學校或其他單位，共同推動環境教育工

作，提升民眾的環保意識及知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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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表日期：中華民國    年   月  日

雲林縣環境保護局     年度補助辦理「雲林縣環境教育暨環

境綠美化推廣計畫」經費之補(捐)助申請表

申請單

位名稱
負責人

地址
統 一

編 號

聯絡人
電 話

號 碼

計  畫

名  稱

計畫執

行期間
  年  月   日至年   月   日

計

畫

總

經

費

申請本局補

助 經 費

（元）

新臺幣          元(以 20,000為限)

其他機關補

助 經 費

（元）

同案有無向其他機關申請經費：□無  □有

單位名稱：____________

金額：________________

自籌款 新臺幣          元

總經費 新臺幣          元

計畫內

容概要

預  期

效  益

附  件

名  稱

該單位

以往補

助經費

之執行

效益

（本欄申請人免填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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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核依

據及核

定結果

（本欄申請人免填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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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源回收統計表

日期
一般垃圾

(公斤)

資源回收

(公斤)

資源回收再利用成果照片

(成果照片)

(成果照片)

*倘不敷使用，請自行列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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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經費概算明細表
經費

用途
項目 內容 單位 數量 單價 複價 備註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雜支

9

10

11

12

合計經費

註：餐費每人上限80元（早餐40元/人），桶裝水 20元/人為基準，雜支補助上限為新臺幣

10,000元整。
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會計：            總幹事：           村(里)長/理事長：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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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共區域環境清潔維護認養同意書(參考範例)
                     (以下簡稱甲方)

                     (以下簡稱乙方)

經雙方同意由乙方認養○○處公共區域進行環境清潔維護事宜，其約定事項如次：

一、認養期間：自   年   月   日至    年    月    日。

二、認養○○處公共區域，地點及建檔管理編號如下：

(一)

(二)

(三)

(四)

(五)

三、認養條件：乙方需遵守環境清潔維護認養計畫相關內容切實辦理。

四、乙方所認養標的不得自行占用、營業或有違反法令之情事。

五、本同意書業經雙方簽章時起，即生效力。

六、本同意書 1式 2份，雙方各執 1份為憑。

甲方(公共區域管理單位)：

單位名稱： 

代表人/負責人：

乙方(認養單位)：

單位名稱： 

村(里)長/理事長：

聯絡地址：

聯絡電話：

中華民國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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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 保 志 工 隊 成 立 承 諾 書

具承諾單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以下簡稱甲方）承諾
於核定補助日起      50      日內  ，依據「雲林縣環境保護局環境保護志工運
用計畫」相關規範，向雲林縣環境保護局（以下簡稱本縣環保局）
登記成立      1      隊環保志工隊  並進行實際運用，否則本縣環保局得直接
取消補助及相關經費核銷。

此  致
雲林縣環境保護局

具承諾書單位：

統一編號：

負責人(簽章)：

地址：

電話：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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領    據
茲向雲林縣環境保護局領到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」經費款，計新臺幣：          元整，確實無誤。

此致
           雲林縣環境保護局

具領單位：

村(里)長/理事長(簽章)：

帳  號：

統一編號：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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